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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凭证是据以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的基础性会计资料，是反映经济活动的发生或完成情况，明确经济责任的

书面凭证。但是，我们从审计中发现，原始凭证存在形式上不规范、内容上不真实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予以规范。 

存在问题 

 1．形式不规范。表现在：一是所取得的原始凭证项目填写不全，不符合会计基础规范的要求，有的不填日期、接受凭

证单位的名称，有的业务内容、数量、单位和金额填写不全，有的没有填制单位的名称和财务 (会计)专用章。二是报账

列支的手续不全，存在无财务人员审核、无经办人员签字或其他证明力不足等等。三是对外用内部结算票据或普通收款

收据 (或自制收据)替代发票或财政收费票据。 

2．内容不真实。一是经济活动内容不真实。二是虚开、虚报支出票据。三是发票的号码与日期存在倒置，说明未如实反

映经济活动发生的时间或发票内容虚假。 

问题产生的原因 

造成原始凭证不规范，甚至失真的原因：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一些单位内控制不健全、不落实，财务管理松

弛，没有严格、规范的验收审批制度。二是财务人员履行职务责任心、原则性不强。一些财务人员未能认真履行会计法

赋予的职责，执行会计制度不严格，审核把关原则性不强，有的以领导审批代替审核，只要是领导批了的，什么发票都

可以报销。三是个别单位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为了小集体利益，不顾损害国家利益，虚列支出套取资金或截留收入用于

发放职工福利。 

对策与建议 

1．强化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意识。会计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所以单位负责人必须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切实把会计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原则，以身作则，并诚心支持财

务人员严格把关。 

2．强化财务人员履行会计法的执业力度。财务人员要认真执行会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忠于职守，加强对发票内容

真实性的检查和审核，对违反规定的不得报销或向单位领导报告，切实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职责，依法办事，维

护会计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强化监督查处力度。税务部门要加强对执票单位和个人的思想教育，对提供内容失真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以堵塞

虚假失真发票的源头，审计部门要突出会计资料真实性的审计，并注重边审边督促被审计单位规范原始凭证，对不符合

会计制度要求或有疑点的原始凭证要加以延伸审计。同时，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开具、使用失真虚假发票行为，要处以

重罚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涉及违法犯罪的要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并予以曝光，以儆效尤。财政部门要加强财务规范管

理，开展会计基础工作检查，完善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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